
小額創業貸款、更生事業與甘霖更生事業差異點比較表 

 
     種類 
項目 

小額創業貸款 更生事業 甘霖更生事業 備註 

 對    象 符合更生保護法
第 2 條所定受保
護人，20-65 歲自
有受保護人身分
開始起算 2 年內
申請 

以符合更生保護
法第 2 條所定受
保護人為優先，更
生輔導員、協力廠
商亦可，需雇用更
生人 

1.符合更生保
護法第 2 條所
定受保護人，
20-65 歲，經評
估有就業需求
且具有創業之
相關技能或工
作經歷而缺乏
資金者。 
2.具有受保護
人身分開始二
年內。 
3.無他案涉訟
情事。 
4.所創或所營
更生事業依法
辦理登記 

 

 應備文件 1.更生事業計畫
書暨貸款申請書
正本乙份。 

2.戶籍謄本或戶
口名簿影本。 

3.應受保護身分
證明文件(出監
證明書或假釋證
明文件)。 

4.所創或所營事
業依相關法令取
得設立許可影

1.更生事業計畫
書暨貸款申請書
正本乙份。 

2.戶籍謄本或戶
口名簿影本。 

3.應受保護身分
證明文件(出監
證明書或假釋證
明文件)。 

4.所創或所營事
業依相關法令取
得設立許可影

1.更生事業計
畫書暨貸款申
請書正本乙份 
2.戶籍謄本或
戶口名簿影本 
3.應受保護身
分證明文件
(出監證明書
或假釋證明文
件)。 
4.參加本會或
相關政府部門

 



本。 
5.保證人之保證
書、國民身分證、
資力證明或不動
產地籍資料證明
等。 

本。 
5.保證人之保證
書、國民身分
證、資力證明或
不動產地籍資料
證明等。 

辦理之創業研
習課程結業證
明文件。 
5.其他貸款紀
錄 
6.所創或所營
事業依相關法
令取得之證照
或設立許可影
本。 
7.提供更生人
就業機會之承
諾書，貸款金
額新臺幣（以
下同）50 萬元
以內者，至少
應僱用更生人
乙名(含申請
人)，貸款金額
超過 50 萬元
者，每增加貸
款 30 萬元，需
增聘更生人乙
名。 
8.一位保證人
之保證書、國
民身分證、資
力證明等。 
9.切結書乙份。 

 貸款金額 0－40 萬元 0－100 萬元 0－100 萬元  
 還款期限 2 年(自貸款領取

3－6 個月後才開
始償還，讓貸款人
創業初期有週轉

5 年(自貸款領取
6 個月後才開始
償還，讓貸款人創
業初期有半年週

最長為五年，含
寬限期六個月 

 



舒緩期。) 轉舒緩期。) 
 利    息 貸款人無須負擔

利息。 
未依約按期償還
貸款，將加收利
息，依中央政府放
款利息計算之。 

貸款人無須負擔
利息。 
未依約按期償還
貸款，將加收利
息，依中央政府放
款利息計算之。 

1.自本貸款發
布實施日起 2
年內，貸款戶
負擔利率固定
按年息百分之
2.83 計息，第
3 年起按郵政
儲金 2 年期定
期儲金機動利
率加年息百分
之 0.275 機動
計息。 
2.每月繳付利
息 1 次，除寬
限期外，本息
按月平均攤還 

 

 相關費用 不收取任何手續
費、規費、保證
金。 

不收取任何手續
費、規費、保證
金。 

1.保證手續費
年費率，固定
為百分之零點
五。 
2.貸款人除需 
另支付信用保 
證費用及必要 
之徵信查詢規 
費外，承貸金 
融機構不得向 
貸款人收取任 
何額外費用。 

 

 貸款單位 各分會 各分會 土地、臺灣銀行  
 擔    保 需有擔保品設定

抵押 
保證人 

需有擔保品設定
抵押 
保證人 

無須提供擔保
品 
保證人 1 人  

本會與
財團法
人中小
企業信



用保證
基金各
自提撥
1,000萬
作為 95%
信用保
證 

貸款用途 以購置廠房、營 
業場所、機器設 
備、房屋租金、人 
事費用、營運週 
轉金等 

以購置廠房、營 
業場所、機器設 
備、房屋租金、人 
事費用、營運週轉 
金等 

以購置廠房、營 
業場所、機器設 
備或營運週轉 
金等為限 

 

 信用徵信 本會服務對象為
更生人，不管過去
是否有銀行信用
不良、觸犯票據
法，一視同仁，一
律核貸。 

本會服務對象為
更生人，不管過去
是否有銀行信用
不良、觸犯票據
法，一視同仁，一
律核貸。 

1.經向票據交
換所查詢其所
使用之票據受
拒絕往來處分
中，或知悉其
退票尚未清償
註記之張數已
達應受拒絕往
來處分之標準
者。 
2.經向金融聯
合徵信中心查
詢或徵授信過
程中知悉其有
債務本金逾期
尚未清償、尚
未依約定分期
攤還已超過一
個月、應繳利
息尚未繳付而
延滯期間達三
個月以上或有
信用卡消費款

 



項未繳納，遭
發卡銀行強制
停卡，且未繳
清延滯款項
者。 
3.同一事業體
曾獲政府機關
辦理同性質創
業貸款。 

條    件 不需雇用更生人 提供更生人就業 
機會，貸款金額新 
臺幣（以下同）50 
萬元以內者，至少 
應僱用更生人乙 
名(含申請人)，貸 
款金額超過 50 萬 
元者，每增加貸款 
30 萬元，需增聘 
更生人乙名。 

 

提供更生人就 
業機會之承諾 
書，貸款金額新 
臺幣（以下同） 
50 萬元以內者 
至少應僱用更 
生人乙名(含申 
請人)，貸款金 
額超過 50 萬元 
者，每增加貸款 
30 萬元，需增聘 
更生人乙名。 

 

審   核 各分會審查小組
審核 

法務部與總會組
成審查小組審核 

法務部與總會
中小企業信用
保證基金、土
地、臺灣銀行組
成審查小組審
核 

 

追償貸款 各分會 各分會 土地、臺灣銀行  

 配套措施 列入認輔個案 列入認輔個案 1.申請前培訓
與創業評估 

2.成立後創業
陪伴輔導 

 

 
 


